
  
 

 1

九二一及一○二二地震受災私立醫事機構重建貸款及利息補助作業要點 
 

行政院衛生署八十九年二月十六日衛署醫字第八九○○八七七一號公告 

一、行政院衛生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協助九二一及一○二二地震受損醫療照護體系迅速重建，繼續提供民

眾醫療照護，特訂定本要點。 

二、私立醫院、診所、捐血機構、醫事檢驗機構、藥局、鑲牙所、助產所、護理機構及物理治療所（以下稱

醫事機構）因地震致房舍、醫療儀器及設備毀損者，得向本署提出重建、重置或修復醫事機構之投資計

畫，並由本署指定之合約銀行辦理重建貸款，其項目如下： 

（一）新建、新購醫事機構房舍（不包括土地購置費用）之貸款。 

（二）修復或補強醫事機構房舍之貸款。 

（三）重置或修護經本署認定之醫療儀器及設備之貸款。 

（四）其他重建、重置或修復醫事機構相關投資計畫所需資金之貸款。 

三、醫事機構申請重建貸款，由銀行於下列額度範圍內核貸： 

（一）新建、新購醫事機構房舍： 

1.醫院：以床位計，每床貸款額度上限為新臺幣二百萬元。 

2.診所：每所貸款額度上限為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 

3.其他醫事機構：每家貸款額度上限為本署認定所需成本之八成。 

（二）修復或補強醫事機構房舍： 

1.醫院：以床位計，每床貸款額度上限為新臺幣五十萬元。 

2.其他醫事機構：每家貸款額度上限為本署認定所需成本之八成。 

（三）重置或修護經本署認定之醫療儀器及設備：每一醫事機構貸款額度上限為本署認定所需成本之八

成。 

（四）其他重建、重置或修復醫事機構相關之投資計畫：每一投資計畫貸款額度上限為受災醫事機構實

際需要之八成。 

前項重建貸款，每一申貸醫事機構之貸款金額總計不得超過新臺幣六千萬元。但情況特殊經本署同意

者，得提高至新臺幣一億五千萬元。 

醫事機構已依輔導中小企業升級貸款（第七期）要點及其補充規定取得貸款者，其貸款金額應併入前項

貸款金額計算。 

四、重建貸款利率：按郵政儲金匯業局一年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利率機動調整，醫事機構自行負擔固定利率

年息百分之三，其餘由本署編列預算補助，並直接撥付承貸銀行。 

前項貸款金額於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部分，除醫院外之醫事機構應負擔之前六個月利息，由本署編

列預算補助之。 

五、重建貸款之期限如下，本金部分應於寬限期屆滿後平均攤還： 

（一）貸款期限： 

1.新建（購）房舍貸款：最長不得超過十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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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復或補強房舍貸款：最長不得超過十年。 

3.重置或修護醫療儀器及設備貸款：最長不得超過十年。 

4.其他重建、重置或修復醫事機構相關投資計畫貸款：最長不得超過三年。 

（二）寬限期： 

1.新建（購）房舍貸款：三年。 

2.修復或補強房舍貸款：二年。 

3.重置或修護醫療儀器及設備貸款：一年。 

六、醫事機構重建貸款之申貸、審核及撥付程序如下： 

（一）自本要點公告日起一年內，由醫事機構檢附下列文件，送經建院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核轉本署申

請： 

1.申請書一式五份。 

2.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法人為申請人者，附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3.重建計畫書一式五份。 

4.衛生主管機關許可設立之證明文件。 

5.土地用途證明文件（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並應檢附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證明）。 

6.土地使用證明文件（土地登記謄本或土地所有人同意使用證明文件及印鑑證明）。 

7.房屋使用證明文件（房屋買賣契約書、建物登記謄本、房屋所有人同意售予證明文件及印鑑證

明）。 

8.建造執照或建物登記謄本（未動工興建者免）。 

9.償還貸款計畫書（應敘明資金來源）。 

（二）本署於受理後，即會同相關機關及有關專家審核，並將審核結果函知申請人；其經審核合格者，

並副知承貸銀行。 

（三）醫事機構應自收受本署核准函之日起一個月內與本署簽訂合約，並於收受合約書之日起一個月內

持本署核准函及合約書，向本署指定之承貸銀行辦理貸款手續；合約書應載明重建貸款之項目、

金額上限、補助內容、貸款程序、醫事機構應遵行事項及其違反約定時之效果。 

（四）銀行於受理申貸案後，依各該銀行授信規定及核貸作業辦理；其依本要點之核貸金額，不得超過

第三點所定之上限，並依下列規定撥付；所需手續費用，以承貸本金金額按年利率百分之一計

收，由本署編列預算負擔： 

1.新建（購）、修復或補強房舍貸款：依工程進度分期撥付。 

2.重置或修護醫療儀器及設備貸款：於儀器、設備及相關特殊建築裝置完成後一次撥付。 

3.其他重建、重置或修復醫事機構相關投資計畫貸款：於貸款手續完成後一次撥付。 

七、銀行與醫事機構完成貸款手續後，應將貸款借據或貸款契約影本報請本署備查。 

八、申請本貸款及利息補助，其擔保條件，依各銀行之核貸作業規定辦理；如有擔保不足之情形，得依中小

企業信用保證基金有關約定，申請提供信用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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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建貸款由本署洽商台灣銀行、合作金庫、台灣中小企業銀行、土地銀行、第一商業銀行、彰化商業銀

行、華南商業銀行、交通銀行、中央信託局、農民銀行及中國信託商業銀行等十一家機構負責承貸；所

需資金，由本署協調中央銀行提供郵政儲金轉存款新臺幣五十億元融通之。 

十、承貸銀行應於貸放後一個月內填具貸款清冊，連同本署核准函影本，備函向中央銀行申請核撥（副本抄

送本署），由中央銀行將該數額之郵政儲金轉存款撥還郵政儲金匯業局轉存承貸銀行。 

前項申請撥款之期限，自本要點公告日起二年內止。 

十一、承貸銀行應按月填具利息差額及手續費請撥單，向本署申請利息差額及手續費，並於每月十日將各醫

事機構還本之金額，通知郵政儲金匯業局及本署。 

十二、地震發生前業經本署醫療發展基金核定補助貸款利息之醫療機構，其因震災致原址無法營運者，其尚

未清償之貸款，得申請承貸銀行同意展延繳還本金期限半年；展延期間利息，由本署醫療發展基金全

額補助之。 

十三、本要點所定之申請書、計畫書及合約格式，由本署另定之。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者，準用「行政院衛生署醫療發展基金申請作業要點」之規定。 

 


